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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5

重点研发计划

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专项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总体安排

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专项是依据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

纲要》等设立的重点研发计划专项，旨在充分借力京津优质创新资

源，围绕河北省重点产业领域开展联合攻关，突破一批制约经济社

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，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科技成

果，培育一批引领行业发展的高科技企业，有效提升全省高质量发

展的技术供给能力。力争突破 5项左右关键共性技术，形成 7项以

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科技成果，为我省培育 10个左右具有较

强创新能力的科技团队。

每个项目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 50～80万元，项目执行期一般

为 1～3年。

二、支持重点

与京津共同支持一批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项目（指南代码：

3150101）

围绕我省重点产业发展和未来需求，重点支持与京津在先进钢

铁材料、机器人产业、先进轨道交通产业、智能输变电产业、新能

源汽车、氢能产业、光伏产业、现代通信产业、大数据产业、先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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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示材料产业、中药产业、奶业领域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究，解决

产业转型升级、健康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，进一步提升产业核心竞

争力。

三、专项要求

项目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除应符

合《2022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》要求外，还需满足以下

条件：

1.符合国家法律法规，符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和其他规划政策。

2.同等条件下，专项对雄安新区内申报项目、与京津共建的科

技园区申报项目给予优先支持。

3.专项项目仅支持京冀、津冀两方或京津冀三方共同参与的协

同创新项目。

4.京津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、医院、机构等作为合作单位参

与申报项目。承担单位应与合作单位签订合作协议，明确合作分工

任务、资金投入结构、知识产权归属等。

5.申报企业应为国内同行业中的骨干企业或高成长性的科技型

企业，运营状态良好，具有研发和产业化的良好基础条件与资金筹

措能力，有稳定增长的研发投入。新办企业（原则上注册成立时间

需满一年）应具有高素质、有影响的领军人才及创新团队。

6.专项项目应在河北省内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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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，自筹经费与申请省财政资助经费比例

不低于 2:1。对技术水平高、自筹比例大、合作前景好的项目，同

等条件下优先支持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该专项实行“无纸化”申报。项目申报书、合作协议及符合申

报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。属于与京津共建的科技园区内的项目，需

提供市级科技管理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五、形式审查要点

以下任何一项不符合的，则形式审查不予通过：

1.项目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符合

《2022 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》要求；

2.项目申报书按要求填写完整、规范，承诺书、盖章页齐全；

3.申请的省财政专项资金额度符合指南要求；

4.项目执行期符合指南要求；

5.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，承诺的自筹经费与申请的省财政专项

资金比例不低于 2:1；

6.研究内容与申报指南内容相符；

7.不存在重复、多头申报项目；

8.符合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专项申报要求；

9.牵头申报单位与京津合作单位签订合作协议，明确合作分工

任务、资金投入结构、知识产权归属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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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上述未能涵盖的特殊情况，经综合研判确定是否通过形式

审查。

六、业务咨询电话

综合规划处 0311-86252839


